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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外專業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機構填寫)1-1-1

	實習機構名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負責人
	
	統一編號
	
(若無統編，請填設立字號)

	實習聯絡人
	
	部門及職稱
	

	聯絡電話
	(  ) 
	E-mail
	

	實習機構
設立地址
	□□□

	實習場所地址
	□同上  □另填如下:
□□□

	實習機構簡介(或填產業別、特色)
	

	提供實習生
保險狀況
	□勞健保、勞退
□個人傷害險
□團體保險
□無
	實習待遇
	□工資(時薪/月薪：     元)
□津貼(按月/按次：     元)
□獎助學金(按月/按次：     元)
□皆無

	預估實習期間
(可複選)
	□學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約      小時
□寒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約      小時
□暑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約      小時
□專案：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約      小時

	實習職務
	□人資      □法務     □行銷  □企劃  □營建  □行政總務  □營運管理
□文字編輯  □研發     □資訊  □傳播  □諮商  □設計      □藝術演藝 
□課程教材  □新聞採訪 □導覽  □補教  □其他：                          

	預估名額
	

	合作機會
來    源
	□廠商申請
□學生推薦
□研究發展處推介
	□本校          老師推介
□本校產學合作廠商
□其他          

	合作情形
	□第一次合作
	□延續性合作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外專業實習機構評估表(系所評估)1-1-2

	本校教學單位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實習機構名稱
	
	統一編號
	
(若無統編，請填設立字號)

	一、實習機構應備條件確認項目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6條之2第1項】
	是
	否

	1. 實習機構是否經依法設立或登記（檢附佐證資料如後）
(可利用各式政府立案查詢系統，登記現況不得為解散、撤銷登記等非正常營運狀態)
	□
	□

	2. 實習機構是否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
	□

	3. 實習機構最近2年是否有違反「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6條之2第1項第3款至第6款相關紀錄
(教育部實習機構查詢系統: https://iss.yuntech.edu.tw/)
◎本次檢核區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違規狀態：
□紅燈(檢核區間內有違規紀錄)
□黃燈(違規次數未達認定上限)
□[image: ]（有違規但訴願成功）
□查無違規紀錄

	4. 實習機構是否從事派遣業務
(可參考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網站，查詢營業項目有無包含人力派遣相關代碼【782000:供應臨時性人力(即人力派遣)、783000:人力仲介服務】https://findbiz.nat.gov.tw/)
	□
	□

	二、實習評估
	極佳
	佳
	可
	不佳
	極不佳

	A.實習工作內容專業性
	□
	□
	□
	□
	□

	B.實習權益保障
	□
	□
	□
	□
	□

	C.實習場所安全性
	□
	□
	□
	□
	□

	補充說明：

	評估結果：□建議納入可實習的機構名單      □不建議，理由：

	經　　　年　　月　　日本系(所、學位學程)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審查：□通過  □不通過。
委員會主席簽章:


※實習評估參考向度說明：
	A.實習工作內容專業性
	B.實習權益保障
	C.實習場所安全性

	1.實習內容是否與學生所學專業性質相符
2.實習內容是否能對應本系(所、學位學程)培育的代表性職能
3.實習場域是否提供充足的實務操作空間與機會
4.實習內容是否具備讓學生應用所學並發揮專業的空間
	1.實習機構對於每日實習時數、是否有加班或輪班狀況、請假及休假規定
2.實習機構的培訓計畫是否完善
3.實習機構產學合作的理念是否與本系(所、學位學程)契合
	1.實習場所是否列為中華民國內政部消防署消防安全檢查重大不合格場所(查詢網站:
https://fps7.nfa.gov.tw/nfa64/Danger)
2.實習場所是否提供安全、衛生，不影響健康的工作環境
3.實習機構是否提供職前安全講習、衛生教育或急救搶救訓練


附件:實習機構經依法設立或登記相關佐證資料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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